
证券代码：002366        证券简称：台海核电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21 

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新增诉讼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台海核电”）于

近日收到法院快递送达的《民事起诉状》等相关材料，现将新增诉讼情况及诉讼

的进展公告如下：      

一、有关新增诉讼情况 

1、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（以下简称“交通银行烟台分行”）与

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烟台台海核

电”）借款合同纠纷 

（1）案件当事人 

原告：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

被告：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（2）案件基本情况 

2020 年 8 月 28 日，烟台台海核电与交通银行烟台分行签订编号为

Z2008LN15655787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》， 合同约定：交通银行烟台分行为烟台

台海核电提供授信额度人民币 3940万元，额度用途为重组贷款，授信期限自 2020

年 8 月 28 日至 2021 年 5月 28 日。 

2020 年 8 月 28 日，台海核电与交通银行烟台分行签订编号为

C200828GR3764487《保证合同》，承诺为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，保证期

间为两年。保证合同的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、复息、罚息、违约金、

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。 

合同签订后，交通银行烟台分行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向烟台台海核电发放贷

款 3940 万元，年利率为 4.35% ，到期日为 2021 年 5 月 28 日，还款方式为利随

本清。 

由于烟台台海核电破产重整已被烟台市来山区人民法院受理，违反《流动资



金借款合同》约定“提前到期事件”的情形，故交通银行烟台分行将保证人台海

核电诉讼至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，宣布贷款立即到期，并要求保证人台海核电承

担连带清偿责任。 

目前该案件正在一审审理中。 

二、往期诉讼进展情况  

（一）、公司于 2020 年 6月 8日、2020 年 8月 29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

发布《关于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及累计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0-034）、《关于新增诉讼及诉讼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50）。 山

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（以下简称“北

京银行”）与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、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、台

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、王雪欣、东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山东省

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。 

2021 年 3 月 1 日，我公司收到济南财金枫润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公司）快

递送达的《债权转让通知》，主要内容为济南财金枫润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公司）

成为北京银行原享有的主债权以及担保合同、质押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的合法权

利人。   

2021 年 3 月 8 日，我公司收到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快递送达的《执

行通知书》等相关材料，济南财金枫润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公司）于 2021 年 3

月 1 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法院于 2021 年 3月 1日立案，责令我公司在收到

本通知之日起 10内履行下列义务：  

1、向济南财金枫润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公司）偿还借款本金 32316951.12 

元，罚息 2047177.86 元（上述罚息计至 2020 年 4 月 10 日），嗣后至实际

给付之日止的罚息按照《借款合同》的约定另行计算；  

2、向济南财金枫润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公司）偿还借款本金 7987770.85 元

及 2020 年 4 月 11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罚息按照《借款合同》的约定计

算是利息、罚息；  

3、向济南财金枫润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公司）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

务利息； 



4、向济南财金枫润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公司）支付律师代理费损失 200000

元； 

5、向法院缴纳案件执行费 112432 元。 

（二）、公司于 2020 年 6月 12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

券日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发布《关于子

公司部分债务逾期及累计涉及诉讼事项的补充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36）。

中建投融资租赁（上海）有限公司诉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、烟台凯

实赛福材料科技有限公司、烟台市玛努尔石化装备有限公司、台海玛努尔核电设

备股份有限公司、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、王雪欣、东旭；以及中建投融资租

赁（上海）有限公司诉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、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

股份有限公司、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、王雪欣、东旭，以上两个诉讼都达成

庭前调解。 

法院调解后，烟台台海核电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与中信建投融资租赁（上海）

有限公司签署了《补充协议》及《保证协议》，约定了追加烟台台海玛努尔智能

装备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台海智能”）为该两笔业务的担保人，并同意为债务

人在主合同及《补充协议》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截至目前，主合

同项下剩余未付金额分别为 87,087,322.22 元和 55,759,548.25 元。 

由于烟台台海核电破产重整已被烟台市来山区人民法院受理，烟台台海核电

未能按照《补充协议》的约定履行付款义务，故中信建投融资租赁（上海）有限

公司将台海智能诉讼至上海金融法院。2021 年 3 月 9 日台海智能公司收到法院

快递送达的《应诉通知书》、《民事起诉状》等相关材料。 

目前该案件正在一审审理中。 

三、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

截止本公告日，公司及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及仲裁事

项，公司如取得其他重大诉讼、仲裁相关文件后，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 四、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 

1、公司已聘请专业的律师团队应诉，争取尽快解决相关诉讼事项，依法主

张自身合法权益，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。公司将通过加快推进债务重组，加强与

相关方沟通与协商，妥善解决诉讼事项，保持公司平稳运行。 



2、鉴于公司目前诉讼案件较多，累计金额较大，诉讼事项会导致公司融资

能力下降，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状况，对公司部分业务造成影响。公司存在因诉

讼仲裁面临银行账户被冻结、资产被查封拍卖等风险,可能对日常生产经营造成

一定的影响。 

3、公司控股股东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、一级全资子公司烟台台海玛努

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已经法院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，目前破产重整方案尚未确

定，进程及结果存在不确定性，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，积极维护

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权利，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

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

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   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

2021 年 3 月 10 日 

 


